公司僵局状态下应当解散公司

王耀光、崔龙均(
一、案情

原告：丰都县十直镇龙头村村民委员会、丰都县十直镇楼子村村民委员会、丰都县十直镇红庙子村村民委员会、王泽良、孙宗立、孙继红、田华、付树模（又名付树木）。
被告：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
第三人：丰都县十直镇七里村村民委员会、何家林、王泽怀、秦文安、何家林、何之元、何付琼。
2005年8月18日，七里村委、龙头村委、楼子村委、红庙子村委、何家林（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因与另一股东同名，为区别，以下在名字后加“董”，另一股东不加备注）、王泽良、王泽怀、秦文安、田华、付树模、何家林、孙继红、何之元、孙中立、何付琼出资24.83万元组建双溪发电公司，并制定了《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约定“……第七条、股东名称、出资形式、出资额为：七里村委出资46000元，占股18.52%、龙头村委出资4000元，占股1.61%、楼子村委出资36000元，占股14.50%、红庙子村委出资26000元，占股10.48%、何家林（董）出资23000元，占股9.26%、王泽良出资15200元，占股6.12%、王泽怀出资11900元，占股4.79%、秦文安出资11900元，占股4.79%、田华出资11900元，占股4.79%、付树木出资11900元，占股4.79%、何家林出资11900元，占股4.79%、孙继红出资11900元，占股4.79%、何之元出租11200元，占股4.51%、孙中立出资11200元，占股4.51%、何付琼出资4300元，占股1.73%……第十二条……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半年定期召开。经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监事提议，可召开临时股东会。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该项职责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董事长未指定的，可由副董事长或董事会推举的董事主持……第三十八条、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无法经营事由出现，由股东会决议解散；因合并或者分离需要解散；被依法责令关闭等，应依法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财产、债权债务等进行清理，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公告公司终止……”。同年10月19日，经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了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住所为丰都县十直镇七里村（龙头场），法定代表人为何家林，注册资本为248700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水力发电、生活饮用水。

公司经营至2008年，股东内部股东以何家林（董）和王泽良为代表形成两派，对经营管理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至今已2年多不能有效召开股东会。

2008年11月17日，王泽良、秦文安、何家林（董）、红庙子村委、楼子村委、龙头村委、七里村委、田华、王泽怀等股东召开股东会，会上，部分股东要求解散公司，部分股东要求继续经营，会议决定11月20日召开股东会决定公司走向。同月20日，何家林（董）、王泽怀、楼子村委、丰都县七里村村民委员会、王泽良、孙继红等股东召开股东会，会议决定对公司以前的财务收支进行清理。同月29日，龙头村委（占股1.61%）、红庙子村委（占股10.48%）、楼子村委（占股14.50%）、王泽良（占股6.12%）、孙宗立（占股4.51%）、付树木（占股4.79%）、孙继红（占股4.79%）、何家林（占股4.79%）召开股东会（总占股份额为51.59%），决定公司从2008年11月29日起停止生产。同日，王泽良等人到发电厂房将水轮机调整器手轮拿走，原告公司停产至今。
二、审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八原告在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占有股份51.59%，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自2008年起即在股东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虽然召开过多次股东大会，但均因通知程序不合法等原因至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于2008年11月29日停产，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为此，法院作出判决：一、解散被告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二、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债权人或公司股东可向本院申请强制清算。被告上诉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评析

（一）关于公司解散案件当事人的确定
起诉时原告主体为丰都县十直镇龙头村村民委员会、丰都县十直镇楼子村村民委员会、丰都县十直镇红庙子村村民委员会、王泽良、孙宗立、孙继红，被告主体为丰都县双溪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合议庭认为，公司解散属于公司消亡路径之一，对公司股东而言影响巨大，现提起诉讼的股东只是公司部分股东，应当让其余股东知晓案件进度及结果，故法院通知了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通知后，田华、付树模因同意解散而向法院申请作为原告参与诉讼，法院予以准许。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本案起诉原告丰都县十直镇龙头村村民委员会、丰都县十直镇楼子村村民委员会、丰都县十直镇红庙子村村民委员会、王泽良、孙宗立、孙继红及申请加入诉讼的原告田华、付树模所占股权比例为61.18%，符合该条规定的10%的标准。故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性质上属于变更之诉，系变更股
东和公司之间的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该诉的被告应为公司。就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公司作为法律上的独立主体，在该诉中属于责任主体，因为该诉中要解决的是该公司是否应该解散的法律判断，如果符合解散条件，法院支持原告的起诉条件，则公司解散，继而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如果不符合解散条件，则公司继续存续，公司始终是该诉法律效果的直接对象
。故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公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考虑到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可能影响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调解工作尚需其他股东参与，原告应当在起诉前通过合理方式告知其余股东，其余股东同意解散公司的，可以向法院申请作为原告参与诉讼。经原告告知后不做意思表示或者原告起诉前未进行告知的，法院应当通知其参与诉讼。诚如前面所分析，解散公司诉讼的被告主体只能是公司，故其余股东只能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法院追加尚未参与诉讼的其余股东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以及准许股东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二）“公司僵局”的认定
公司的正常运行是通过公司治理结构行使职权和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实现的。如果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或公司的董事之间因其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往往会导致公司出现运行障碍，严重妨碍公司的正常运行甚至使公司的运行机制完全失灵，公司就会陷入僵局。
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董事之间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况，导致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状况。

公司僵局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有属性
，对公司的正常运转有着十分巨大的危害性。一是公司僵局的出现，使公司陷于瘫痪和混乱。由于无法作出经营决策，公司不能正常进行经营活动，管理陷于瘫痪和混乱，必然导致公司的无谓损耗和财产的流失。二是股东预期的投资目的也难以实现。由于公司僵局，经营决策无法作出或无法有效执行，公司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收益，股东预期的投资目的也难以实现。三是公司僵局会导致公司业务的递减、效益下降，以致公司会裁员、降低工资，直接侵害职工利益。四是公司僵局还会损害公司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僵局引起的种种不协调所造成的影响逐渐由内波及至外，使公司商誉下降，形象受损，客户流失，公司债务大量堆积，从而影响公司外部供应商及其他诸多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对市场产生震荡。
新公司法施行之前，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任何救济渠道。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对此作出规定即“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就为股东申请解散公司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案公司自2008年起股东内部即形成两派，对经营管理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至今已2年多不能有效召开股东会。虽然召开过多次股东大会，但均因通知程序不合法等原因至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于2008年11月29日停产，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可以认定本案“公司僵局”形成。
（三）判决解散公司前法院调解的必要性

公司作为社会经济主体，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股东之间的个人利益，更包括公司债权人、公司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其存续和发展对社会经济秩序影响较大。因此，股东诉诸法院后，人民法院有必要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尽可能通过股东离散而非公司解散的方式来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从而一方面使起诉股东的实质目的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又维系了公司的存续，使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基于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解散诉讼时，应当注重调解。法院调解的目的是帮助双方抛弃前嫌，共同来解决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把双方的状态从对立转化为合作，同时帮助对立各方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双方正真的利益上。如能在法院主持下通过收购股份或通过减资等方式使公司继续的，应当尽可能以调解方式结案
。

（四）如何认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股东申请解散公司条件中，做出了“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一个前置性条件规定，即只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符合条件的股东才能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但新《公司法》并未对何为“其他途径”进行规定，更未规定何为“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公司进入僵局后，本可以通过股东内部收购股份、股东大会同意转让股份、公司回购股份等方式解决，但互相对立的股东、董事之间根本不可能就“通过什么途径解决”达成合意，甚至像本案股东一样连股东大会都不能依法召开起来，公司管理机关、行业部门对此也爱莫能助。此种情况下如果非要原告提供充分的“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证据，对于原告而言过分苛刻。笔者认为，对此把握应从宽
，只要原告能够提供与公司或董事、董事长等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过相关沟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即可。

（五）解散公司判决主文的具体表述
一种意见认为，判决解散公司只是判决解散即可，至于股东组建清算组等问题《公司法》已作规定，按规定执行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判决解散公司时同时应当判决股东组建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时间，并叙明股东不清算债权人或公司股东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虽然针对解散诉讼这一诉法院只能作出是否解散的判决，但现阶段我国国民法律素质参差不齐，不一定懂得《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为了体现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宗旨，在判决解散的同时向当事人释明以上内容完全符合现阶段司法政策。具体方式可以有以下两种：一是在判决书告知当事人上诉权限后进行告知；二是在宣判时进行口头告知。
(王耀光 丰都县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崔龙均  丰都县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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